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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非消耗品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03月 27日北府秘事字第 103054635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24日北府秘事字第 1032009421號函修正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所屬各機關學校對非消耗品之

管理，以提升財物管理行政效能，健全管理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行政院訂頒之物品管理手冊及其他相關法規

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非消耗品，係指物品質料堅固，不易損耗且金額未達新

臺幣一萬元，或使用年限未達二年之設備、用品等。 

前項非消耗品之編號、名稱、單位、主要材質及最低使用年限，

依行政院訂定之財物標準分類辦理。 

四、非消耗品登記分類如下： 

（一）事務用具。 

（二）衛生用具。 

（三）炊事用具。 

（四）餐飲用具。 

（五）被服用具。 

（六）防護用具。 

（七）陳設用具。 

（八）康樂用具。 

（九）手工用具。 

（十）醫療用具。 

（十一）動物。 

五、各機關學校就經管之非消耗品應設置下列表單及帳，並負責保管及

辦理異動： 

（一）非消耗品增加單。 

（二）非消耗品明細分類帳：按財物標準分類之規定登帳。 

前項表單、帳，得以規格化電腦報表之電子檔案或列印之書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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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替代。 

六、各類非消耗品帳及非消耗品表單一經設置，應妥善保管使用。有毀

損滅失時，應補建之。其內容因誤繕、漏登、標示變更或與實際狀

況不符者，應更正之。 

七、各機關學校應製作非消耗品增加單、非消耗品移動單、非消耗品毀

損報廢單、非消耗品撥出單、非消耗品減損單、盤點清冊及盤點報

告表，以辦理非消耗品登記及異動登記。 

八、非消耗品價值之登記，應登記其取得之原價；原價無法查明者，由

各機關學校自行估定。 

九、依前點登記之非消耗品價值時，一律以新臺幣計值，不滿一元者，

四捨五入。 

十、各機關學校管理之非消耗品，因取得、增減、更正、報廢（損）或

其他原因致應異動非消耗品時，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於原因發生

之日起七日內完成非消耗品異動。 

十一、各機關學校首長、主管人員或非消耗品保管人員異動時，對於非

消耗品之交接，應切實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之規定辦理，並按照

非消耗品管理單位之非消耗品紀錄列冊點交。 

十二、非消耗品之編號、名稱、使用年限，置於本府公務雲／財產管理

／基本資料與權限設定－基本資料－財物分類編號項下，予各機

關學校統一適用。倘有不足應用者，由各機關學校財管人員統一

彙整填寫新北市政府非消耗品編訂分類編號申請表免備文彩色掃

瞄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本府秘書處非消耗品管理人員信箱，據

以增訂。 

十三、各機關學校依審計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及各機關財物報廢

分級核定金額表規定，辦理非消耗品滅失、毀損、拆卸或改裝之

報損，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已達使用年限且已賠償金額之報損案件，應填製非消耗品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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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報廢單一式三份，報本府秘書處核定。 

（二）未達使用年限或未辦理賠償之報損案件，由本府秘書處轉陳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核定後，始可解除其責任。 

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報損程序後，應填製非消耗品減損單，並依

規定程序辦理註銷登記，始得減帳。 

十四、非消耗品已達使用年限，各機關學校依審計法第五十七條及各機

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之規定辦理完成報廢者，即依據核定

公文書填製非消耗品毀損報廢單，並依規定程序辦理註銷登記後，

始得減帳。 

十五、非消耗品經核准撥給其他機關或學校者，撥出機關或學校應填製

非消耗品撥出單一式三份，用印後一份留存，另二份送交撥入機

關會同用印。 

撥入機關依前項規定用印後，留存一份據以填製非消耗品增加

單，另一份退還撥出機關，並由撥出機關據以填製非消耗品減損單，

以憑辦理註銷登記。 

十六、本府秘書處依據各機關學校當年度之非消耗品增減動態，每年七

月底前線上審核當年度之上半年非消耗品增減半年報表，次年一

月底前線上審核前一年度之下半年非消耗品增減半年報表及非消

耗品增減結存表。 

十七、各機關學校之非消耗品，非消耗品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每年至少

應實施盤點一次；機關於必要時，亦得隨時派員抽查或盤點。 

前項盤查（點）應作成盤查（點）紀錄，報請機關首長核閱。 

十八、本府將不定期辦理非消耗品檢核，各機關學校如未依本要點規定

辦理者，將予以糾正並視情節輕重論處；如有作業績效優良者，

將予獎勵。 

十九、本要點規定之各種帳及表單，依行政院訂定之物品管理手冊之格

式辦理。 


